
 

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 

申请材料认定细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简称：水平评价）

工作，特依据《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工作实施通则》（简称：

《实施通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由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委员会制定，适用

于规范对水平评价申请人申请材料的认定。 

第二章  申请材料完整性认定原则 

第三条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种类、数量、格式等应符合以下要求： 

1、种类符合《实施要则》有关规定； 

2、数量符合制冷学会相关通知要求； 

3、《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申请表》符合填写说明要求； 

4、《专业技术工作总结》以小四号字撰写、A4 纸打印，妥善装订；封面有

申请人亲笔签名；  

5、评审论文包括：题目、作者姓名和单位、不少于 200 字的中文摘要、正

文和参考文献等；以小四号字撰写、A4 纸打印，图表清晰，妥善装订；封面有

申请人亲笔签名；  

6、各种证书复印件包括封面页和内页，字迹和发证单位公章清晰； 

7、参加专业培训证明以主办单位颁发的培训证书为准；也可提交主办单位

提供的《培训班通讯录》或加盖主办单位公章的参加培训证明； 

8、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证明以主办单位提供的《会议通讯录》或加盖主办单

位公章的参会证明为准；参加在大陆以外地区举办的国际会议，可由派出单位提

供书面证明； 

9、完成项目（或课题，下同）证明以项目正规验收报告复印件或加盖公章

的项目委托单位证明为准；也可提交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完成证明（如申请表已有

本单位盖章，则不用重复提交）。 

10、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提交论文首页和期刊封面、目录复印件；在学术

年会上发表的论文，提交论文首页和《论文集》封面、目录复印件；会议未出版



 

《论文集》的，提交加盖主办单位公章的论文发表证明。 

11、出版的书籍提交封面、版权页、目录复印件。 

12、制定的标准提交封面、目录、前言复印件。 

13、持有的专利提交专利证书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出版的《授权公告说明书》

首页复印件。 

14、编制的技术文件提交封面、目录、前言复印件。 

第三章  申请材料有效性认定原则 

第四条符合以下条件的毕业证书，可认定为有效学历： 

1、经教育部批准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含培养研究生的科研

单位）、成人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等颁发的毕业证书。 

2、经教育部认证的在国（境）外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 

3、经国务院自学考试委员会授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学考试委员

会颁发的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4、经教育部批准的普通高等学校颁发的高等教育学历远程教育毕业证书。5、

教育部承认的其他毕业证书。 

第五条参加以下会议可认定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1、由中国制冷学会及所属专业分会、省级制冷学会主办的学术年会、论文

交流会、研讨会、科技报告会等学术会议； 

2、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及所属工科类全国学会主办的

相近专业的学术会议； 

3、由国际制冷学会及其专业组织、各国及地区制冷学会或其他同类组织主

办的学术会议； 

4、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所属分会及其省级分支组织主办的制冷空调专业相关

的学术交流活动； 

5、中国建筑学会所属分会及其省级分支组织主办的与制冷空调专业相关的

学术交流活动； 

6、与所申请专业领域密切相关的其他国际性学术会议。 

第六条在以下场所发表论文可认定为公开发表论文： 

1、有国内统一刊号的期刊； 



 

2、制冷学会及所属专业分会主办的学术年会； 

3、中国科协及所属工科类全国学会主办的学术年会； 

4、各国际性制冷学会组织主办的学术年会。  

第四章附则 

第七条本要则经中国制冷学会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评价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解释权属于中国制冷学会专。。 

 


